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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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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雲林縣

南投縣
埤頭鄉

計畫目標

加
速
解
編
作
業

-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法令制
度，執行已編定產業園區之解編作業

-依法辦理開發許可及環評結論廢止程
序，加速整體撤案進度

-健全彰化縣農業生產環境與永續發展，
並完善保育生態環境

 彰化為農業及產業大縣，於中臺灣
產業空間結構及區域發展皆扮演關
鍵角色，彰南屬農業生產重要區域

彰南產業園區劃設迄今，仍維持農業生產使用

本計畫園區

 產業變遷、開發延宕，未完成用地
編定及開發

 因應地方民意及縣政方針(彰北工
業、彰南產業)調整，於民國104
年宣布撤銷本計畫園區之開發。

民87年 民88年 民100年
臺灣人纖公
司依促產條
例完成工業
區之報編

因內部整合
及產業環境
變遷，開發
主體變更為
彰化縣政府

變更為彰南
產業園區，
引進橡膠、
運輸物流及
塑膠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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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與範圍

5公里

溪州都市
計畫區

西螺都市
計畫區

北斗都市
計畫區

竹塘都市
計畫區

二林都市
計畫區 埤頭都市

計畫區

田尾都市
計畫區

彰南產業園區

-計畫園區位於彰化縣南端埤頭鄉、溪州鄉及竹塘鄉交界之臺糖水尾農場。

-範圍東至省道臺一線，西抵溪州大排與永基二圳幹線交界處，南以溪州
資源回收焚化廠相鄰，北側則臨溪州大排與臺灣高速鐵路。

-園區範圍分為8個區塊，面積合計約98.2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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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同意開發相關書圖文件蒐集

•廢止範圍現況調查

•廢止範圍土地權屬清查

•廢止範圍之後續土地使用規劃

相關資料蒐集及研議

廢止說明書製作

縣府公開資訊10日以上

舉辦說明會並作成會議紀錄

公開廢止資訊及說明會

申請廢止說明文件製作
30
日
內
補
正 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

濟部)同意駁回

廢止開發許可文件提送

同意廢止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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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內
政部)同意

廢止環評結論文件提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

核定廢止

報請環評主管機關(環保署)

同意

現場
實地
查證

同意廢止開發許可

同意廢止環評結論

縣府公告廢止本產業園區

解編作業流程

4/19-4/30公開

5/4舉辦



貳 上位指導及發展現況
一、上位指導

二、發展現況



一
、
上
位
指
導

上位計畫

空間政策面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及修正草案

 配合政策合
理規劃土地
使用。

 兼顧國土保
育及型塑產
業群聚。

彰化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

彰化縣區域計畫(草案)

產業與農地保育面
國家發展計畫－106至109年四年計畫暨106年

計畫

經濟部2020產業發展策略

103年度「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
彰化縣成果報告

 依循中央產業政策，
研議解編後土地利用
規劃。

 參考農地資源劃設成
果檢討以符實際。

相關計畫

中央及地方政策 地層下陷地區

五大創新研
發計畫

彰化縣縣政
願景藍圖

 引入農業
生技、綠
能產業等
機能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
體解決方案計行動計

畫(核定本)

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

 配合相關
辦法，減
緩地層下
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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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農地資源分布示意圖
本計畫園區

一
、
上
位
指
導

產業政策與空間指導
中央農地保育 中部農業生產重要區域

•中央基於糧食安全考量，針對農

地資源保育趨於嚴格管控，避免優
良農地釋出。

•彰化縣未來應維護之農業用地總

量為6.01萬公頃。

•彰化縣稻作收成豐碩，年生產30.38萬

噸 ， 占 中 部地 區 37.52% ， 臺 灣地 區
20.18%，產量最高之縣市。

•農特產量名列前茅，如甘藷、花生、甘

蔗、豌豆、花椰菜、葡萄、菊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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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穀類
花卉、苗木

果品

蔬菜或特用作物

農業重點
發展地區

彰化縣農業重點發展區位分布示意圖
本計畫園區

 一級產業：以農業為主，並為彰化縣稻米主要產區。
 二三級產業：溪州鄉、竹塘鄉及埤頭鄉民國100年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

位家數、就業員工數以及生產總額合計，佔彰化縣總數比例介於3%-5%
之間，非彰化縣二三級產業發展重心。



二
、
發
展
現
況

自然環境現況
本計畫園區無涉及第一級環境敏感區。

本計畫園區部分涉及淹水潛勢地區、高速鐵路兩側限
建地區。

註：依據內政部民國102年「全國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圖資套疊。

第一級環境敏感區 第二級環境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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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發
展
現
況

土地權屬

以臺糖公司土地為主，佔總面積97.03%，其次為彰化農

田水利會所有之土地，佔總面積2.25%。

其餘屬彰化縣所有之土地。

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
有
地

彰化
縣

0.70 0.72%

私
有
地

臺灣
糖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95.36 97.03%

彰化
農田
水利
會

2.22 2.25%

小計 97.58 99.28%

合計 98.28 100.00%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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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園區土地權屬綜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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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現況
周遭以農業使用為主，聚落多沿道路分布。

本計畫園區內以種植甘蔗、旱作契作、造林苗圃等農業使用為主。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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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定設置日期、
字號及內容

參
一、原核定設置日期、字號及內容

二、原核定計畫內容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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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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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字
號
及
內
容

原核定設置日期、字號

經濟部100年11月7日經授

工字第10020421950號函

內容說明

核定埤頭鄉東和段395地號

等68筆土地、溪州鄉八德段

852地號等12筆土地、溪州

鄉和平段1270地號等5筆土

地、溪州鄉信義段1436地號

等11筆土地以及竹塘鄉新田

段2783地號等3筆土地，共

99筆土地，命名為「彰南產

業園區」，變更為工業區，

尚未變更用地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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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原
核
定
計
畫
內
容

土地使用計畫 用地編定
面積
(公頃)

比例
(%)

生產事業用地
丁種建築
用地

62.39 63.48

相關產業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2.27 2.3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管理服務
中心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0.31 0.32

變電所用
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0.55 0.56

環保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0.69 0.70

自來水用
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0.50 0.51

停車場用
地

交通用地 1.63 1.66

道路 交通用地 6.51 6.62

滯洪池 水利用地 7.29 7.42

綠地
國土保安
用地

16.14 16.42

小計 33.62 34.21

合計 98.28 100.0014

 附件-彰南產業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圖(套繪地籍)

彰南產業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圖(套繪地籍)

資料來源：彰化縣彰南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暨細部計畫(定稿本)，
民國100年，彰化縣政府

 引進產業類別：橡膠、運輸物流及塑
膠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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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南產業園區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 彰南產業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圖(套繪整地後地形)

資料來源：彰化縣彰南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暨細部計畫(定稿本)，
民國100年，彰化縣政府

 附件-彰南產業園區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彰南產業園區土地

使用計畫圖(套繪整地後地形)



二
、
原
核
定
計
畫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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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彰化縣彰南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暨細部計畫(定稿本)，

民國100年，彰化縣政府

 附件-申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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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彰化縣彰南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暨細部計畫(定稿本)，

民國100年，彰化縣政府

 附件-申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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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廢
止
依
據
及
原
因

廢止依據

產業創新條例第55條：「產業園區之全部或一部，因環境變遷

而無存續必要者，……。前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

止原核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將其相關廢止文件送交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第一項因環境變遷而無存續必要之認定基準、廢止

設置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產業園區廢止辦法第2條第一項第二款： 「本條例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所定產業園區因環境變遷而無存續必要之認定基準

如下：二、為配合政府政策或重大建設，無繼續維持產業園區

之必要。」19

法規 指導內容

產業
創新
條例

第55條
彰化縣政府應將相關廢止文件送交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申請廢止，並於廢止
原核定後三十日內公告。

第68條 「彰南產業園區」之使用管理，適用產業創新條例。

產業
園區
廢止
辦法

第2條 彰化縣政府已於104年宣布撤銷「彰南產業園區」，故符合第二款之基準。

第4條
「彰南產業園區」開發主體為彰化縣政府，依規定應由縣府向中央主管機關
(經濟部)申請廢止。

第5條
廢止說明書係依規定辦理，並於縣府公開10日以上，且相關資訊應於彰化縣
政府網站公開，並舉辦說明會，邀請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方相關人士參與。

第6條 「彰南產業園區」廢止應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



肆
、
廢
止
依
據
及
原
因

廢止原因

於民國87起，遭逢變更開

發主體、國內製造業外移、

亞洲金融風暴、921大地震

等重大事件，致使彰南產業

園區至今仍未開發完成。

民國101年完成開發單位徵
選迄今，相關環境保護團體
皆表達應重視農糧安全、土
地正義、永續土地合理利用，
反對產業園區之設置。

依據目前彰化縣政府施政方
針之指導，未來彰化縣產業
空間發展以彰北工業、彰南
農業為原則。

爰依產業創新條例第55條
及產業園區廢止辦法第2條
第一項第二款為廢止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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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廢止範圍、位置、標
示及面積

伍



伍
、
擬
廢
止
範
圍
、
位
置
、
標
示
及
面
積

土地使用分區已變更為工業區，用地編定以農牧

用地為主。

使用分區 用地編定 面積(公頃) 比例(%) 備註

工業區

農牧用地 91.69 93.29 台糖(91.69公頃)

交通用地 2.79 2.84
台糖(2.09公頃)
彰化縣政府(0.70公頃)

水利用地 3.41 3.47
台糖(1.19公頃)
彰化農田水利會(2.22公頃)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39 0.40 台糖(0.39公頃)

合計 98.28 100.00

用地編定示意圖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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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廢止範圍之後續土地
使用計畫

陸



陸
、
擬
廢
止
範
圍
之
後
續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後續土地使用計畫
 廢止後，土地使用分區由工業區恢復為原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及特

定專用區)，詳下表。
 廢止後之後續土地利用及管理回歸原土地所有權人：台糖公司、農

田水利會及彰化縣政府。

24

廢止後用地編定示意圖廢止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使用分區 用地編定 面積(公頃) 比例(%) 備註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91.69 93.29 台糖(91.69公頃)

交通用地 2.09 2.13 台糖(2.09公頃)

水利用地 1.19 1.21 台糖(1.19公頃)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39 0.40 台糖(0.39公頃)

小計 95.36 97.03 -

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 0.70 0.71 彰化縣政府(0.70公頃)

水利用地 2.22 2.26 彰化農田水利會(2.22公頃)

小計 2.92 2.97 -

合計 98.28 100.00 -



公開資訊柒



柒
、
公
開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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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時間及地點

公開時間：

自106年4月19日起

至106年4月30日止，

計12天。

公開地點：

彰化縣政府公告欄及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網

站。

說明會：

民國106年5月4日

(四)下午3點整於彰

化縣溪州鄉水尾社區

活動中心。



柒
、
公
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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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表達意見

 說明會參與人得以言詞或

書面自由發表意見，具體

書面意見請送回現場簽到

處、寄送或傳真至主辦機

關。

 主辦機關：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產業

發展科

 地址：50001彰化市中

山路二段 416 號

 電話：04-7531102(洪

小姐)

 傳真：04-7271414

 填表注意事項

不必另備文。

案由、原因事實，請針

對擬廢止範圍內盡量以

簡要文字條列。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